关于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市本级工业用地分割、分割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bookmark0]一、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2023年1月18日，《安徽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方案》（皖地用改〔2023〕1号）印发，文件明确的重点任务之一为“完善工业用地分割转让制度”。为落实我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任务，进一步优化、完善工业用地分割、分割转让制度，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市本级工业用地分割、分割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
二、文件制定过程
2023年10月，起草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市本级工业用地分割、分割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征求局各相关业务科室意见后进行修改完善。2024年2月18日，书面征求了江南产业集中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及贵池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意见；3月13日，组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南产业集中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平天湖风景区分局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业务科室进行座谈，针对收集到的意见进行集中研讨后，进一步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[bookmark: bookmark7]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《通知》适用于市本级工业用地分割、分割转让有关事项，内容共分为4个部分，一是分割、分割转让受理条件及审核原则，明确了分割、分割转让的2项受理条件和7项审核原则；二是分割、分割转让负面清单，明确了不得办理分割及分割转让的情形；三是办理流程，分为申请、审查、会议审议、登记发证，并对涉及贵池区出让的工业用地的办理流程进行明确；四是其他事项，对特殊情形及注意事项进行了明确。


